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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和农业科2026年工作要点

2026年，投资和农业统计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二十届历次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坚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实事求是工作作风，严格依法统计，不断夯实统计基层基础，进一步提高投资和农业统计数据质量，提升统计服务水平。
投资领域:
（一）做好投资领域联网直报和项目入库。高质量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房地产开发企业和建筑业企业统计报表的录入、监测、审核、验收、上报等工作，切实做好国家查询反馈和凭证提供等工作。做好月度、季度数据汇总加工和分析研判，及时依规提供全市投资、房地产、建筑业等统计数据资料。及时做好投资和房地产、建筑业等项目入库工作，按时上报入库资料，把牢新入库项目质量关，配合各县（市、区）做好小微建筑业抽样调查工作。做好已完工投产项目进行退库指导工作。
（二）积极稳妥推进投资领域统计财务支出法改革。2026年继续推进按财务支出法统计的500-5000万元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投资领域方法制度改革工作。严格执行统计报表制度，加大培训力度，下大力气抓好项目投资额填报规范化工作，进一步提高源头数据质量。针对各类普查后投资数据新特点，坚决贯彻落实求真务实的原则，确保普查投资数据增速真实、结构合理、与相关指标协调、符合实际。
（三）进一步提高投资、房地产和建筑业统计数据真实性。把提高数据真实性作为2026年工作的重中之重，树立并强化法律意识、规矩意识。把对统计法律的敬畏意识，贯穿到投资领域统计工作的全过程，大力弘扬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指导督促县（市、区）统计局投资领域统计人员，强化对项目（企业）入库、采集、上报、审核、汇总、发布等实现全流程管理。进一步加大统计检查和执法检查工作力度，对审核评估中发现的一般性问题，责成县（市、区）统计局投资统计人员核查并上报核查结果，对问题比较严重的项目由市统计局开展现场核查，对数据质量出现重大问题的项目，申请市局执法科进行执法检查。
（四）加强2026年投资统计监测分析和预测预判工作。进一步加强统计进度监测，做好投资领域经济形势的分析预判。在做好月度、季度、年度数据采集、审核、汇总和发布的基础上，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更加注重反映全市投资领域经济发展的质量、结构和效益，重点关注新亮点、新变化和新问题，加强对进度数据的监测、分析和解读，为全市经济发展提供优质统计信息服务。深入分析投资、房地产、建筑业形势，及时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为市委、市政府领导决策提供优质统计服务。
农业统计工作：
（五）扎实开展吴忠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各项工作。落实普查经费保障、宣传动员、“两员”选配和培训任务，做好普查综合试点工作，高质量完成普查登记前各项准备工作任务，确保吴忠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有序推进。
（六）高质量完成2025年农业统计各类年报表和2026年季度报表的审核上报工作。严格按照国家、自治区统计局农林牧渔业综合统计报表、乡村振兴统计监测一套表制度要求，加强农业农村统计数据审核。指导各县（市、区）统计人员，及时准确按时完成辖区农林牧渔业综合生产年报和季度报表数据上报工作，做好乡村振兴统计监测一套表统计报表上报工作。
（七）做好农业统计服务工作。认真完成农业统计数据加工整理和提供工作，高质量撰写全市年度、季度农业经济运行情况分析报告，重点关注新亮点、新变化和新问题，加强预警分析监测工作，及时向市领导和市农业农村等有关部门提供全市农业统计数据资料。
（八）加大农业统计数据核查力度。做好经济作物统计数据和乡村振兴统计数据质量核查工作，针对核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指导，力促规范，及时整改数据错误，提升数据质量。


